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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认知世界需要基于无偏且有效的经验知识。 利用不同调查数据开展同一主题的研究

可能得到不同结果，进而影响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以及理论检验。 本文以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

查为参照，比较中国 ６ 个大型社会调查的抽样设计方案、样本结构及相同模型设定下的统计分析结

果。 研究发现，各调查的抽样方法相似，但抽样过程存在差异；各调查数据在部分基础特征变量的结

构上存在差异，且均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存在偏离；样本结构偏离导致各调查数据在相同模型设定下的

统计分析结果存在差异；目标总体限定、权重设置、变量设置及操作化方式的调整均会通过改变变量

联合分布而影响统计分析结果。 理论分析表明，需要充分认识样本结构在统计推断中的基础性作用。
为避免陷入样本结构偏离带来的方法论陷阱，建议研究者仔细阅读调查技术文件、充分考虑抽样设计

对分析结果的可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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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定量研究的目标是检验理论。 当前许多针对同一主题的研究，利用不同调查数据得到不

同的分析结果，进而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悖的研究结论，无法真正检验理论的可靠性与适用

性。 周皓（２０２３）分析指出：“由此得到的经验主义的因果关系无法真正地对应现实世界中的

统计性因果，反过来还会导致以经验为基础的认知过程出现问题……由于经验性知识的偏

差，同样也会无法真正地认识世界，无法得到理念世界中的纯粹知识。”
自我国社会学学科恢复以来，社会科学问卷式抽样调查已经过 ４０ 多年的发展，积累了大

量研究素材，不仅为了解变迁中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定量资料，还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

供了有力依据。 理论上讲，针对相同总体的大型抽样调查在样本结构上不应存在显著差异，
但事实上，由于调查目标、问卷设计、抽样框及抽样方式存在差异，不同大型抽样调查所得到

的样本结构可能完全不同。 然而，当前的定量研究或多或少地忽视了样本代表性等基础性问

题，而更侧重所谓“高级”的统计方法。 这种倾向可能会导致研究陷入方法论的陷阱，既不利

于准确理解社会现实，也无法为理论检验和政策制定提供有力依据。
样本的结构性偏离可能源于抽样调查过程的各个步骤，既可能来自抽样框设定，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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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具体的抽样方法设计与调查实施过程。 已有相关研究综述了近 ４０ 年来中国社会学抽样

调查的发展历程（风笑天，１９８９；李炜，２０１６）；或从不同角度反思了社会科学抽样调查中的各

种关键议题，如调查实施中的问题（严洁等，２０１２；孙妍等，２０２５）、针对某些特定人群的抽样

设计（马侠，１９９９；庄亚儿、李伯华，２０１４）等；还有研究通过借鉴和反思国外调查中的经验和

教训，为我国的抽样调查实践提供参考信息（史毅、刘鸿雁，２０２０）。 这些研究对科学规范地

进行抽样调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虽然已有少许研究讨论了社会科学定量研究中的数据误用问题（吴肃然、张春泥，

２０２５），反思了数据质量和前提假设对因果推断的影响（许加明、陈友华，２０２０），但鲜有研究

系统性检视我国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所运用的大型社会调查数据的样本结构，并深入到方法论

层面讨论样本结构偏离的危害。 为此，本文将基于国内 ６ 个重要的大型社会调查展开分析：
首先，根据 ６ 个调查各自的技术说明文件，比较其抽样设计的异同；其次，以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
人口抽样调查（后文简称“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数据为参照，比较这 ６ 个调查的基础变量结构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数据的偏离状况；再次，在相同的模型设定下，检验基于这 ６ 个调查的样本数

据得到的统计分析结果之异同，以呈现样本结构偏离可能带来的危害；最后，讨论因样本结构

偏离而引发的方法论陷阱，并提出促进调查数据规范使用的相关建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提及的“样本结构偏离”是指：由抽样设计等原因导致的样本分

布对总体分布的系统性的、超越了随机误差允许范围的偏离。 这种偏离表现在多个变量间的

联合分布上，而不仅仅表现在单个变量上。
本文的研究目的并非评判不同调查数据的优劣，而是揭示样本结构偏离所隐含的方法论

风险，以提醒研究人员谨慎使用数据，避免过度追求统计方法的复杂性，却忽视更为根本的样

本代表性问题。
２　 研究素材

本文的研究素材是当下国内最具代表性、使用最广泛的 ６ 个全国性大型社会调查：中国

家庭追踪调查（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ＦＰＳ）、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ＣＧＳＳ）、中国家庭金融调查（Ｃｈｉｎａ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ＣＨＦＳ）、中国健康与营养

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ＣＨＮＳ）、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ｂｏｒ⁃ｆｏｒｃ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Ｓｕｒｖｅｙ，ＣＬＤＳ）、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ＣＳＳ）。

本文以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为参照展开分析，选择的大型社会调查开展的年份应与 ２０１５ 年小

普查开展的年份相同或相近，故本文最终选择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ＣＧＳＳ２０１５、ＣＨＦＳ２０１５、ＣＨＮＳ２０１５、
ＣＬＤＳ２０１４、ＣＳＳ２０１５ 作为分析样本。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 ２０１５年小普查数据也可能存在问题，但这已经是可获得的最具代表性的

数据，并且本文仅将其作为参照标准，而非绝对标准。 即便某大型社会调查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在样

本结构上存在差异，也不能说明该调查数据质量之好坏。 本文无意评价不同调查数据的优劣。
３　 抽样设计方案对比分析

了解调查数据的抽样设计是考察样本结构的基础。 本文将从数据收集模式、目标总体、
抽样方法、覆盖范围、抽样前分层方式、各级抽样单元的设定与抽取规模等方面比较各大型社

会调查的抽样设计方案（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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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收集模式来看，ＣＧＳＳ 和 ＣＳＳ 为多期横截面调查，而 ＣＦＰＳ、ＣＨＦＳ、ＣＨＮＳ、ＣＬＤＳ 为追

踪调查。 截面调查的样本结构通常在每轮调查中有其独立代表性，但追踪调查的样本结构则可

能因样本流失与新增样本异质性等问题，在多轮调查后逐步偏离总体，这在对比分析时尤需注意。
从目标总体来看，ＣＧＳＳ 和 ＣＳＳ 主要考察全国的一般社会状况，其目标总体为全国成年人

口，其中，ＣＧＳＳ 调查 １８ 岁及以上人口，ＣＳＳ 调查 １８～６９ 岁人口；ＣＦＰＳ 和 ＣＨＦＳ 作为家庭调查，
其目标总体是家庭内全年龄段人口；ＣＨＮＳ 聚焦营养健康状况，其目标总体是全年龄段人口；
ＣＬＤＳ 聚焦劳动力的现状与变迁，其目标总体是全国劳动力人口（１５～６４ 岁）。 目标总体的界定

将直接影响调查设计，并进一步塑造样本的年龄结构及其所关涉的其他社会人口特征结构。
从抽样方法来看，虽然各调查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但思路基本相同，大多采用多阶段、分

层 ＰＰＳ 抽样。 各阶段的抽样单元分别为区县（直辖市直接为街道）、村 ／ 居委会和家庭户 ３ 级，
略过了省级和地区级行政区划单位，提高了样本的分散性和覆盖性。

从覆盖范围来看，６ 个调查中，只有 ＣＳＳ 覆盖了中国大陆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划单位；ＣＦＰＳ、
ＣＧＳＳ、ＣＨＦＳ、ＣＬＤＳ 都调查了 ２０ 多个省级行政区划单位，ＣＨＮＳ 涉及 １５ 个省级行政区划单

位。 不同的覆盖范围背后隐含着样本所对应总体的差异。
从抽样前分层方式看，在抽取初级抽样单位之前，各调查都根据调查目标先进行分层以提

高抽样精度。 分层方式可分为 ３ 类。 第一类，根据特定标准将所有省级行政区划单位分成两

层，分别建立抽样框，如 ＣＦＰＳ 与 ＣＧＳＳ。 ＣＦＰＳ 将上海等 ５ 个省级行政区划单位设定为大省层，
使其具有省份代表性，其余为小省层；ＣＧＳＳ 对“那些发展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的大城市特殊对待，
作为必选层”，其余为抽选层。 第二类，按照地理区域分层，如 ＣＬＤＳ 与 ＣＳＳ。 ＣＬＤＳ 将全国划分

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后，还在区域内根据人口规模进一步划分“人口大省”和“人口小省”，同
时，为广东省设置了两层（非珠三角层和珠三角层），作为补充样本；ＣＳＳ 按地理－行政区域划分

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 ６ 层。 第三类，按照人均 ＧＤＰ 或收入水平对区县进行分

层，如 ＣＨＦＳ 与 ＣＨＮＳ。 其中，ＣＨＦＳ 对城镇地区和富裕家庭进行了过度抽样。 不同的抽样前分

层方式既塑造了样本的区域结构，也关涉到各层样本对应的子总体及后续分析时的权重计算。
从初级抽样单元（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Ｕｎｉｔ，ＰＳＵ）及其抽取规模来看，多数调查以区县一级

为抽样框。 ＣＧＳＳ 因划分了城市层（必选层）和其他省层（抽选层），故 ＰＳＵ 也分为两种：街道

和区县。 ＣＦＰＳ 的设计中，仅上海市的 ＰＳＵ 为街道 ／ 乡镇，其余省级行政区划单位的 ＰＳＵ 均为

区县。 在抽取 ＰＳＵ 时，大多数调查以人口规模、ＧＤＰ、非农人口比例为依据，采用内隐分层的

ＰＰＳ 抽样法，以提高抽样精度；而 ＣＨＮＳ 则采用加权抽样，ＣＬＤＳ 采用等距抽样。 最终，ＣＨＦＳ 抽

取的 ＰＳＵ 数量为 ３５１ 个，ＣＦＰＳ 为 １７６ 个，ＣＧＳＳ、ＣＳＳ、ＣＬＤＳ 均在 １５０ 个左右，ＣＨＮＳ 仅为 ６０ 个。
ＰＳＵ 的数量与分布将直接影响样本的分散性及覆盖性，进而影响样本结构。

从次级抽样单元（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Ｕｎｉｔ，ＳＳＵ）及其抽取规模来看，６ 个调查的 ＳＳＵ 均为

村 ／ 居委会。 ＣＦＰＳ 和 ＣＧＳＳ 采用系统 ＰＰＳ 抽样法，在城市层（必选层）和其他省层（抽选层）
中分配 ＳＳＵ 抽取数量；ＣＨＮＳ 和 ＣＬＤＳ 按城市（市辖区）和县（农村）分开抽取，其中，ＣＨＮＳ 在

城市内抽取市区和郊区，在县内抽取镇和村，ＣＬＤＳ 先对农村和市辖区及其内部的村 ／ 居委会

按不同指标排序，再按劳动力规模进行 ＰＰＳ 抽样；ＣＨＦＳ 对村 ／ 居委会按非农人口比例排序后

再进行抽取；ＣＳＳ 则直接采用 ＰＰＳ 抽样。 最终，ＣＨＦＳ 抽取的 ＳＳＵ 数量为 １３９６ 个，ＣＦＰＳ 为

６４０ 个，ＣＳＳ 为 ６０４ 个，ＣＧＳＳ 为 ４８０ 个，ＣＬＤＳ 为 ４０４ 个，ＣＨＮＳ 为 ３３０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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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均
ＧＤ

Ｐ）
排

序

必
选

层
：

与
人

口
规

模
成

比
例

的
ＰＰ

Ｓ
抽

样
抽

选
层

：与
各

ＰＳ
Ｕ

人
口

规
模

成
比

例
的

系
统

ＰＰ
Ｓ

抽
样

１０
０

个
区

县
；４
０

个
街

道

ＣＨ
ＦＳ

分
层

三
阶

段
ＰＰ

Ｓ
抽

样

从
２０

１３
年

起
，调

查
覆

盖
２９

个
省

份
（不

含
港

澳
台

地
区

、新
疆

、
西

藏
）

２０
１１

年
调

查
按

照
人

均
ＧＤ

Ｐ
分

成
１０

层
市

县
２０

１３
年

调
查

按
人

均
ＧＤ

Ｐ
排

序
ＰＰ

Ｓ
抽

样
２０

１１
年

调
查

为
８０

个
市

县
，２

０１
５

年
调

查
扩

展
至

３５
１

个
市

县

ＣＨ
ＮＳ

多
阶

段
随

机
整

群
抽

样

１５
个

省
份

：北
京

、上
海

、重
庆

、
广

西
、贵

州
、黑

龙
江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辽
宁

、陕
西

、山
东

、云
南

、浙
江

、江
苏

按
照

收
入

水
平

分
层

（具
体

层
数

不
详

）
市

县
—

加
权

抽
样

基
线

（１
９８
９

年
）调

查
时

为
３６

个
市

县
；根

据
基

线
调

查
方

案
（每

个
省

份
抽

取
４

个
市

县
），

后
期

调
查

应
扩

展
至

６０
个

市
县

ＣＬ
ＤＳ

多
阶

段
、多

层
次

与
劳

动
力

规
模

成
比

例
的

概
率

抽
样

２９
个

省
份

（不
含

港
澳

台
地

区
、

西
藏

、海
南

）

采
用

综
合

考
虑

地
理

区
域

（东
部

、
中

部
、西

部
、广

东
）

与
人

口
规

模
的

分
层

抽
样

设
计

，共
分

为
８

层
：

东
部

人
口

大
省

、东
部

人
口

小
省

、
中

部
人

口
大

省
、中

部
人

口
小

省
、

西
部

人
口

大
省

、西
部

人
口

小
省

、
广

东
非

珠
三

角
层

、广
东

珠
三

角
层

区
县

在
每

个
层

内
，按

照
省

份
、

城
市

／县
级

市
／县

的
顺

序
，

对
全

部
区

县
按

ＧＤ
Ｐ

排
序

随
机

起
点

，
依

据
劳

动
力

规
模

进
行

等
距

抽
样

１６
０

个
区

县

ＣＳ
Ｓ

多
阶

段
分

层
混

合
抽

样
３１

个
省

份
（不

含
港

澳
台

地
区

）
按

照
地

理
－ 行

政
区

域
划

分
为

６
层

：
东

北
、华

北
、华

东
、中

南
、西

北
、西

南
区

县
按

经
济

发
展

、人
口

结
构

、
教

育
水

平
３

类
共

１０
个

指
标

综
合

排
序

分
层

比
例

抽
样

＋
ＰＰ

Ｓ
抽

样
１５

１
个

区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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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各
调
查
抽
样
设
计
方
案
比
较
（续

１）
Ｔａ

ｂｌ
ｅ
１　

Ｃｏ
ｍ
ｐａ

ｒｉｓ
ｏｎ

ｏｆ
Ｓｕ

ｒｖ
ｅｙ

Ｓａ
ｍ
ｐｌ
ｉｎ
ｇ
Ｄｅ

ｓｉｇ
ｎｓ

（Ｃ
ｏｎ

ｔｉｎ
ｕｅ

ｄ
１）

调
查

项
目

ＳＳ
Ｕ

ＳＳ
Ｕ

抽
选

方
法

ＳＳ
Ｕ

规
模

末
端

抽
样

单
元

末
端

抽
样

框
末

端
抽

样
方

法
设

计
抽

样
家

户
数

实
际

访
问

家
户

数
（或

按
应

答
率

重
新

调
整

设
计

后
抽

取
的

家
户

数
）

ＣＦ
ＰＳ

村
／居

委
会

采
用

系
统

ＰＰ
Ｓ

抽
样

（上
海

：每
个

ＰＳ
Ｕ

中
随

机
抽

取
２

个
村

／居
委

会
；其

他
省

层
：每

个
ＰＳ

Ｕ
中

随
机

抽
取

４
个

村
／居

委
会

）

６４
０

个
家

庭
户

地
图

地
址

抽
样

框
随

机
起

点
的

循
环

等
距

抽
样

２５
户

按
应

答
率

扩
大

样
本

规
模

，在
不

同
地

区
实

际
调

查
２８

～４
２

户

ＣＧ
ＳＳ

村
／居

委
会

必
选

层
：采

用
与

各
居

委
会

人
口

规
模

成
比

例
的

系
统

ＰＰ
Ｓ

抽
样

抽
取

２
个

居
委

会
抽

选
层

：先
按

城
市

化
水

平
分

配
村

／
居

委
会

比
例

，再
采

用
与

人
口

规
模

成
比

例
的

ＰＰ
Ｓ

抽
样

在
每

个
ＰＳ

Ｕ
中

抽
取

４
个

村
／居

委
会

４８
０

个
家

庭
户

地
图

地
址

抽
样

框
按

门
牌

号
排

序
的

系
统

抽
样

２５
户

必
选

层
：实

际
调

查
５０

户
抽

选
层

：居
委

会
实

际
调

查
３８

户
，村

委
会

实
际

调
查

３０
户

ＣＨ
ＦＳ

村
／居

委
会

２０
１１

年
调

查
：在

每
个

ＰＳ
Ｕ

内
，按

非
农

人
口

比
例

分
配

村
／居

委
会

样
本

数
，保

证
抽

取
的

村
／居

委
会

之
和

为
４

个
２０

１３
年

调
查

：在
每

个
ＰＳ

Ｕ
内

，先
按

非
农

人
口

比
例

对
各

乡
镇

／街
道

、
村

／居
委

会
排

序
，然

后
使

用
以

人
口

为
权

重
的

ＰＰ
Ｓ

等
距

抽
样

抽
取

４
个

村
／居

委
会

２０
１１

年
调

查
为

３２
０

个
，２
０１
５

年
调

查
扩

展
至

１３
９６

个

家
庭

户
地

图
地

址
抽

样
框

等
距

抽
样

２０
１１

年
调

查
为

２０
～５

０
户

—

ＣＨ
ＮＳ

村
／居

委
会

城
市

：随
机

抽
取

６０
个

市
区

和
６０

个
郊

区
县

：随
机

抽
取

３０
个

镇
和

１８
０

个
村

３３
０

个
家

庭
户

—
—

—
—

ＣＬ
ＤＳ

村
／居

委
会

市
辖

区
：先

按
人

均
ＧＤ

Ｐ
或

非
农

人
口

比
例

对
市

辖
区

排
序

，再
按

外
来

人
口

比
例

对
居

委
会

排
序

，最
终

按
劳

动
力

规
模

进
行

ＰＰ
Ｓ

抽
样

农
村

：先
按

行
政

等
级

对
县

内
的

乡
／

镇
／街

道
排

序
，再

按
外

来
人

口
比

例
对

村
／居

委
会

排
序

，最
终

按
劳

动
力

规
模

进
行

ＰＰ
Ｓ

抽
样

４０
４

个
家

庭
户

地
图

地
址

抽
样

框
（

排
除

空
址

和
商

用
地

址
）

随
机

起
点

的
循

环
等

距
抽

样
１９

户
考

虑
追

踪
损

耗
（１

０％
）以

及
多

变
量

多
层

模
型

分
析

的
需

要
，每

个
社

区
实

际
调

查
３５

户

ＣＳ
Ｓ

村
／居

委
会

ＰＰ
Ｓ

抽
样

６０
４

个
家

庭
户

地
图

地
址

抽
样

框
简

单
随

机
抽

样
或

等
距

抽
样

—
对

接
触

样
本

量
进

行
了

扩
大

（具
体

不
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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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各
调
查
抽
样
设
计
方
案
比
较
（续

２）
Ｔａ

ｂｌ
ｅ
１　

Ｃｏ
ｍ
ｐａ

ｒｉｓ
ｏｎ

ｏｆ
Ｓｕ

ｒｖ
ｅｙ

Ｓａ
ｍ
ｐｌ
ｉｎ
ｇ
Ｄｅ

ｓｉｇ
ｎｓ

（Ｃ
ｏｎ

ｔｉｎ
ｕｅ

ｄ
２）

调
查

项
目

户
内

抽
样

方
法

基
线

家
户

数
基

线
个

体
数

基
线

应
答

率
２０

１５
年

（前
后

）家
户

数
２０

１５
年

（前
后

）个
体

数

ＣＦ
ＰＳ

按
照

“同
灶

吃
饭

”原
则

识
别

家
庭

，并
用

Ｔ
表

调
查

所
有

符
合

条
件

的
家

庭
成

员
１４

９６
０

户
５７

１５
５

人
总

体
：８

１．
２５

％
居

委
会

：６
９．
３５

％
村

委
会

：８
９．
１６

％

１４
７６

３
户

（２
０１

６
年

）
４５

３１
９

人
（２

０１
６

年
）

ＣＧ
ＳＳ

使
用

Ｋｉ
ｓｈ

表
在

家
庭

内
所

有
１８

岁
及

以
上

人
口

中
随

机
抽

取
１

人
１１

７８
３

户
１１

７８
３

人
７４

．３
２％

（未
分

城
乡

）
１０

９６
８

户
１０

９６
８

人

ＣＨ
ＦＳ

识
别

家
庭

的
原

则
为

：家
庭

中
至

少
有

１
人

为
中

国
国

籍
，在

本
地

居
住

满
６

个
月

以
上

，并
且

满
足

“共
享

收
入

”或
“共

担
支

出
”中

任
一

条
件

。
对

于
多

人
家

庭
，可

直
接

访
问

所
有

家
庭

成
员

。
对

于
单

人
家

庭
，若

无
其

他
家

人
，可

直
接

访
问

本
人

；若
其

他
家

人
在

外
地

且
经

济
独

立
，则

不
视

为
本

地
家

庭
成

员
。

８４
３８

户
２９

３２
４

人
总

体
：８

８．
４％

城
市

：８
３．
５％

农
村

：９
６．
８％

３７
２８

９
户

１３
３１

８３
人

ＣＨ
ＮＳ

调
查

所
有

家
庭

成
员

３７
９５

户
１５

９０
７

人
—

７３
１９

户
２３

９３
７

人

ＣＬ
ＤＳ

访
问

家
庭

中
所

有
１５

～６
４

岁
的

劳
动

力
个

体
和

６５
岁

及
以

上
目

前
有

工
作

的
同

住
成

员
。

此
外

，农
村

地
区

的
非

同
住

家
庭

成
员

中
符

合
一

定
筛

选
条

件
者

，需
由

家
人

代
答

外
出

成
员

问
卷

。
１０

６１
２

户
１６

２５
３

人

总
体

：７
４．
０２

％
市

区
：６

７．
９６

％
县

级
市

：７
８．
１４

％
县

：７
７．
１７

％

１４
２１

４
户

（２
０１

４
年

）
２３

５９
４

人
（２

０１
４

年
）

ＣＳ
Ｓ

采
用

简
单

随
机

抽
样

法
在

１８
～６

９
岁

的
家

庭
成

员
中

抽
取

１
位

１０
２０

６
户

１０
２０

６
人

—
１０

２４
３

户
１０

２４
３

人

　
　

资
料

来
源

：Ｃ
ＦＰ

Ｓ
信

息
来

源
于

《中
国

家
庭

动
态

跟
踪

调
查

抽
样

设
计

》①
和

《中
国

家
庭

追
踪

调
查

用
户

手
册

（第
三

版
）》

②
；Ｃ

ＧＳ
Ｓ

信
息

来
源

于
项

目
官

网
③
和

《中
国

综
合

社
会

调
查

（Ｃ
ＧＳ

Ｓ）
第

二
期

（２
０１

０～
２０

１９
）抽

样
方

案
》④

；Ｃ
ＨＦ

Ｓ
信

息
来

源
于

《中
国

家
庭

金
融

研
究

（２
０１

６）
》（

甘
犁

等
，２

０１
９）

，该
文

档
显

示
，Ｃ

ＨＦ
Ｓ

的
调

查
范

围
从

基
线

（２
０１

１
年

）调
查

到
第

二
轮

（２
０１

３
年

）和
第

三
轮

（２
０１

５
年

）调
查

逐
步

扩
大

，但
该

文
档

中
仅

对
２０
１１

年
调

查
的

抽
样

设
计

进
行

了
详

细
说

明
，对

２０
１３

年
调

查
的

介
绍

不
完

整
，有

关
２０

１５
年

调
查

的
抽

样
设

计
信

息
则

基
本

缺
失

，故
表

１
中

呈
现

的
是

２０
１１

年
与

２０
１３

年
调

查
的

抽
样

设
计

，以
及

２０
１１

年
和

２０
１５

年
调

查
的

各
级

抽
样

单
元

规
模

；Ｃ
Ｈ
ＮＳ

信
息

来
源

于
项

目
官

网
⑤
；Ｃ

ＬＤ
Ｓ

信
息

来
源

于
项

目
官

网
⑥
；Ｃ

ＳＳ
信

息
来

源
于

项
目

官
网

⑦
以

及
《中

国
社

会
状

况
综

合
调

查
：

数
据

介
绍

及
应

用
说

明
》（

杨
标

致
、李

炜
，２

０２
４）

和
《全

国
居

民
纵

贯
调

查
抽

样
方

案
设

计
研

究
》（

李
炜

、张
丽

萍
，２

０１
４）

。

①
　

获
取

网
址

为
ｈｔ
ｔｐ
ｓ：

／／
ｗｗ

ｗ．
ｉｓｓ

ｓ．
ｐｋ

ｕ．
ｅｄ

ｕ．
ｃｎ

／ｃ
ｆｐ
ｓ／

ｄｏ
ｃｓ

／２
０２

００
５２

０１
６１

５３
９０

５０
１７

５．
ｐｄ

ｆ。
②

　
获

取
网

址
为

ｈｔ
ｔｐ
ｓ：

／／
ｗｗ

ｗ．
ｉｓｓ

ｓ．
ｐｋ

ｕ．
ｅｄ

ｕ．
ｃｎ

／ｃ
ｆｐ
ｓ／

ｗｄ
ｚｘ

／ｙ
ｈｓ
ｃ／

。
③

　
获

取
网

址
为

ｈｔ
ｔｐ
：／

／ｃ
ｇｓ
ｓ．
ｒｕ
ｃ．
ｅｄ

ｕ．
ｃｎ

／ｉｎ
ｄｅ

ｘ．
ｈｔ
ｍ
。

④
　

获
取

网
址

为
ｈｔ
ｔｐ
：／

／ｃ
ｇｓ
ｓ．
ｒｕ
ｃ．
ｅｄ

ｕ．
ｃｎ

／ｘ
ｍ
ｗｄ

／ｃ
ｙｓ
ｊ．ｈ

ｔｍ
。

⑤
　

获
取

网
址

为
ｈｔ
ｔｐ
ｓ：

／／
ｃｈ

ｎｓ
．ｃ
ｐｃ

．ｕ
ｎｃ

．ｅ
ｄｕ

／。
⑥

　
获

取
网

址
为

ｈｔ
ｔｐ
：／

／ｃ
ｓｓ
．ｓｙ

ｓｕ
．ｅ
ｄｕ

．ｃ
ｎ／

，目
前

暂
未

开
放

。
⑦

　
获

取
网

址
为

ｈｔ
ｔｐ
：／

／ｓ
ｏｃ
ｉｏ
ｌｏ
ｇｙ

．ｃ
ｓｓ
ｎ．
ｃｎ

／ｃ
ｓｓ
＿ｓ
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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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末端抽样方法来看，如果说前两个阶段的抽样主要影响调查的覆盖范围，那么末端抽

样则会从根本上影响样本的随机性和代表性。 一旦末端抽样的随机性被违反，即便前两个阶

段严格遵循随机原则，整个调查的代表性也无法保证。 几乎所有调查都选择了地图地址抽样

法，且多数调查（ＣＦＰＳ、ＣＧＳＳ、ＣＬＤＳ、ＣＳＳ）都根据应答率对实际访问的家户数进行了扩大，以
保证获得足够的样本量。

从户内抽样方法来看，ＣＦＰＳ 和 ＣＨＦＳ 都为家庭调查，因此被抽中家庭户内的所有成员均

为调查对象；ＣＨＮＳ 虽未说明户内抽样方法，但从调查结果来看，被访对象是所有家庭成员；
ＣＬＤＳ 的调查对象是家庭中 １５～６４ 岁的劳动力个体和 ６５ 岁及以上目前有工作的同住成员，
以及农村地区的非同住家庭成员中符合一定筛选条件者。 以上调查都不需要户内再抽样，而
ＣＧＳＳ 和 ＣＳＳ 则分别利用 Ｋｉｓｈ 表和简单随机抽样法抽取 １ 名家庭成员进行访问。 家庭成员

的界定及调查对象的选取方式会进一步影响样本结构。
上述描述分析简单勾勒了各调查的特点，能够看出各调查的抽样设计有着明显差异，而

这些差异成为样本结构偏离的潜在根源。

４　 样本结构对比分析

本文将从区域、城乡、性别、年龄、教育、婚姻、民族等基础变量维度描述各调查的样本结

构，并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进行比较。 比较过程中，本文对部分数据进行加权，以尽可能保证其

代表性：ＣＧＳＳ 和 ＣＳＳ 按“ｗｅｉｇｈｔ”变量进行加权；ＣＬＤＳ 按调查调整权重“ｗｐｒ”进行加权①。 此

外，ＣＦＰＳ 将选择家庭关系库中的全国再抽样样本进行分析，不作加权处理②；ＣＨＦＳ 在 ２０１５ 年

数据中仅有家庭权重而无个体权重，ＣＨＮＳ 数据未提供权重③，故均未加权。
４．１　 区域结构与城乡结构

表 ２ 展示了各调查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的样本在各基础变量上的分布情况。 本文首先考察

与抽样设计关联最为直接的区域结构。 区域结构根据“省份”变量划分得到④。 结果显示，
ＣＳＳ 的区域结构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较为接近，其次是 ＣＬＤＳ。 相比之下，其他调查的区域结构

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存在较明显差异。 其中，ＣＦＰＳ 和 ＣＨＮＳ 的东部地区比例低于 ２０１５ 年小普

查，而中、西部地区比例高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ＣＧＳＳ 和 ＣＨＦＳ 则是东部地区比例高于 ２０１５ 年小

普查，而西部地区比例低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
结合抽样设计来看，各调查的省份覆盖范围及抽样前分层方式均不一致，这可能会影响

样本的区域结构：ＣＳＳ 和 ＣＬＤＳ 都是按地理行政区划进行分层，因而其样本结构更接近 ２０１５ 年

①

②

③

④

ＣＬＤＳ 的调查调整权重根据受访者的拒答情况计算得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还原数据的代表性。
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用户手册（第三版）》中“８．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 年基线调查数据初步统计分析和

评估”部分，在将 ２０１０ 年 ＣＦＰＳ 调查与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对比时，采用的是基于全国

再抽样样本的非加权结果。
详见 ＣＨＮＳ 项目方发布的技术文档“Ｗｅｉｇｈ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获取网址为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ｖｅｒｓｅ．ｕｎｃ．ｅｄｕ ／ ｆｉｌｅ．ｘ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Ｉｄ ＝ ７５０５０３６＆ｄａｔａｓｅｔＶｅｒｓｉｏｎＩｄ ＝ ３０７７０。
东、中、西部地区划分参照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详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２３０２ ／
ｔ２０２３０２０３＿１９００５３０．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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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普查；ＣＦＰＳ 和 ＣＨＮＳ 的东部地区比例偏低，而中、西部地区比例偏高，可能是因为分别受到

大省 ／ 小省分层和覆盖省份较少的影响；ＣＧＳＳ 和 ＣＨＦＳ 的东部地区比例偏高，可能是因为

ＣＧＳＳ 在分层时将 ５ 个东部发达大城市分为一层，提高了东部地区样本的入样概率，而 ＣＨＦＳ
则是对富裕家庭进行了过度抽样。

从城乡结构来看，ＣＳＳ 的城乡结构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较为接近。 相比之下，其他调查的城

乡结构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存在较明显差异。 其中，ＣＧＳＳ 和 ＣＨＦＳ 的城镇居民比例相对较高，
而 ＣＦＰＳ、ＣＨＮＳ、ＣＬＤＳ 的农村居民比例相对较高。 这些差异同样可以部分追溯至抽样设计：
ＣＧＳＳ 将 ５ 个东部发达大城市分为一层，而 ＣＨＦＳ 对城镇地区和富裕家庭进行了过度抽样，这
些都可能导致样本中城镇人口比例偏高；ＣＨＮＳ 则可能是由于抽取的乡村数在 ＳＳＵ 中的占比

较高（３３０ 个 ＳＳＵ 中有 １８０ 个村），导致其样本中农村人口比例偏高。

表 ２　 各调查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样本结构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Ｍｉｎｉ⁃ｃｅｎｓｕｓ

单位：％

指标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ＣＨＦＳ２０１５ ＣＨＮＳ２０１５ ＣＬＤＳ２０１４ ＣＳＳ２０１５
区域结构

　 西部地区 ２７．１２ ２９．７０ ２４．３５ ２５．２８ ２８．６１ ２７．０８ ２７．３７
　 中部地区 ３１．４３ ３５．２９ ３３．９２ ２７．１０ ３６．３２ ３２．５８ ３０．８１
　 东部地区 ４１．４５ ３５．０１ ４１．７３ ４７．６２ ３５．０７ ４０．３３ ４１．８２
城乡结构

　 城镇 ５５．８８ ４８．８４ ６０．３３ ６３．９９ ３２．９１ ４１．３３ ５６．９７
　 农村 ４４．１２ ５１．１６ ３９．６７ ３６．０１ ６７．０９ ５８．６７ ４３．０３
教育结构

　 未上过学 ６．２４ ２５．７０ １５．０４ １０．１９ １０．０４ １１．３４ ８．５８
　 小学 ２１．７６ ２０．６５ ２４．３３ ２１．２２ ２０．８２ ２２．７７ ２０．５８
　 初中 ４０．０８ ２７．６６ ２６．６５ ３１．０８ ３２．１８ ３２．９４ ３２．８４
　 普通高中 １２．２４ １５．０１ １１．７３ １４．０４ １４．６８ １２．１５ １３．０４
　 中职 ４．３９ — ５．９９ ５．６８ ７．９４ ５．６６ ５．６９
　 大学专科 ７．７９ ６．３９ ７．１６ ７．６４ — ７．０９ ９．６８
　 大学本科 ６．８３ ４．１８ ８．０１ ９．１９ １３．７９ ７．５０ ８．６８
　 研究生 ０．６８ ０．４１ １．０８ ０．９６ ０．５５ ０．５４ ０．９１
婚姻结构

　 未婚 １６．５２ １４．０６ １２．９９ １４．８８ １０．８８ １２．５８ １６．５７
　 有配偶 ７５．９６ ７８．３８ ６９．７６ ７８．６７ ８１．６６ ８４．２１ ７９．０７
　 离婚 １．７９ ２．１６ ３．１４ １．３１ １．３６ １．３４ １．７８
　 丧偶 ５．７３ ５．４０ １４．１２ ５．１５ ６．１０ １．８７ ２．５８
民族结构

　 汉族 ９１．４６ ８７．５８ ９２．９５ — ８８．０２ ８９．５５ ９１．６１
　 少数民族 ８．５４ １２．４２ ７．０５ — １１．９８ １０．４５ ８．３９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以及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ＣＧＳＳ２０１５、ＣＨＦＳ２０１５、
ＣＨＮＳ２０１５、ＣＬＤＳ２０１４、ＣＳＳ２０１５ 中相关数据计算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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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社会人口特征结构

图 １ 展现了各调查样本的性别年龄金字塔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样本性别年龄金字塔的对比

情况。 由于各调查样本的年龄范围差异较大，此处仅对比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样本与各调查样本

对应的年龄段。

图 １　 各调查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样本的性别年龄结构对比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ｇ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Ｍｉｎｉ⁃ｃｅｎｓ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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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同表 ２。

从 ３ 个收集了全年龄段样本的调查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的对比情况来看，ＣＨＦＳ 中 ４９ 岁及

以下样本的比例略低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而 ５０ 岁及以上样本的比例则略高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
但其性别年龄金字塔的总体轮廓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相似；ＣＦＰＳ 中 １０ 岁及以下样本的比例略

高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２５～２９ 岁女性的比例明显高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３５ ～ ４９ 岁样本的比例低

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６０ 岁及以上样本的比例略高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但其性别年龄金字塔总体

轮廓亦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相似；相比之下，ＣＨＮＳ 的性别年龄结构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差异较为明

显，其 ２９ 岁及以下样本的比例明显低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３０～５４ 岁女性的比例明显高于 ２０１５ 年

小普查，而该年龄段男性的比例则略低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５５ 岁及以上样本的比例明显高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 从其余 ３ 个调查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的对比情况来看，ＣＳＳ 的性别年龄结构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较为接近，仅 １５～１９ 岁组因样本抽取原因（ＣＳＳ 只调查了 １８ 岁及以上者）差异

较大；相比之下，ＣＧＳＳ 和 ＣＬＤＳ 的性别年龄结构均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存在较明显差异，具体表

现为低龄组样本的比例偏低，而高龄组样本的比例偏高。
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基础变量，年龄结构将直接影响其他变量的联合分布。 各调查的年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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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都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存在一定偏离，这可能源于 ５ 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目标总体不同。 ＣＬＤＳ
主要针对劳动力人口展开调查，其余调查虽都面向全国人口总体，但 ＣＧＳＳ 主要调查 １８ 岁及以

上人口，ＣＳＳ 则将调查对象年龄限定在 １８ ～ ６９ 岁，其年龄结构自然不同。 二是抽样框不同。
各调查的抽样框所覆盖的省份各不相同，各省人口发展进程差异及由此导致的人口结构差

异，会使各调查的样本结构与全国总体结构产生偏离。 三是分层设计不同。 ６ 个调查采用了

３ 种分层模式，且每种模式内部的分层标准也不同，导致各调查在区县一级的抽样误差各不

相同，进而会影响样本的年龄结构。 四是层内抽样规则不同。 多数调查都使用 ＰＰＳ 抽样，并
抽取 １４０～１６０ 个区县，但 ＣＨＮＳ 使用加权抽样仅抽取了 ６０ 个市县，这会导致其区县一级的分

散性不足，进而影响样本结构。 五是末端抽样不同。 各调查的户内抽样方法存在差异，有的

调查采用 Ｋｉｓｈ 表法，而该方法可能会导致年龄结构偏离（张丽萍，２００９）。 可见，在使用数据

时，必须考虑调查的覆盖范围及抽样设计不同所带来的年龄结构偏离问题。
在教育结构方面，由于各调查样本的年龄范围不一致，本文统一考察各调查中 １８ 岁及以

上人群的受教育水平。 结果显示，各调查样本教育结构的共性在于：未上过学的人群比例均

高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初中学历的人群比例均低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大学本科学历的人群比例

大多高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ＣＨＮＳ 未区分大学本科与专科，导致表 ２ 中呈现的大学本科比例偏

高），其余教育阶段的人群比例均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相差不大。 相比之下，在教育结构上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差异较为明显的是 ＣＦＰＳ，其未上过学的人群比例相对较高，而大学专科及以

上学历的人群比例则相对较低。 从抽样设计角度来看，由覆盖范围、分层原则等方面的原因

所导致的各调查样本的年龄结构偏离，会进一步影响到教育结构。 ＣＦＰＳ 由于覆盖了全年龄

段人群，包含更多没上过学的老年人，故其样本中未上过学的人群比例较高①；而同为家庭调

查的 ＣＨＦＳ 虽也覆盖了大量老年人口，但其为了收集高收入样本，对富裕家庭进行了过度抽

样，故可能会拉高高学历人群的比例。
在婚姻结构方面，本文的对比分析同样针对各调查中 １８ 岁及以上人群。 结果显示，ＣＦＰＳ

和 ＣＨＦＳ 的婚姻结构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较为相似；ＣＨＮＳ 中的未婚者比例较低、有配偶者比例较

高，其他情况则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相似；ＣＬＤＳ 和 ＣＳＳ 均表现为有配偶者比例较高、丧偶者比例较

低，而 ＣＧＳＳ 中的丧偶者比例则过高。 婚姻结构的偏离可能与末端人群选择有关。 ＣＦＰＳ 和

ＣＨＦＳ 由于是家庭调查，访问户内所有人②，所以其婚姻结构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基本一致。
ＣＬＤＳ 和 ＣＳＳ 的丧偶比例偏低，可能是因为其主要针对劳动力人口或 ７０ 岁以下人群展开调查，
未收集到足够的老年丧偶人群。 ＣＧＳＳ 虽覆盖了 １８ 岁及以上人口，但入户时只调查 １ 人，可能

使其与全国总体的婚姻结构有些偏离。 因此，在研究婚姻家庭问题时应慎重选择分析数据。
从民族结构来看，在包含民族选项的 ５ 个调查中③，ＣＳＳ 的民族结构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基

①

②

③

这也可能与变量测量方式有关，ＣＦＰＳ 的“个人最高学历”变量中对应“未上过学”的类别是“文

盲 ／ 半文盲”，即该调查将“未读完小学”的人也划入此类，从而可能会提高此类别的占比。
当然，对家庭户成员的界定也可能会影响婚姻结构，此处暂不讨论。
ＣＨＦＳ２０１５ 并未调查受访者的民族身份，亦无法从先前轮次的调查中完全匹配相关信息，故本文

未呈现其民族结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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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一致；ＣＧＳＳ 的少数民族比例略低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其余 ３ 个调查（ＣＦＰＳ、ＣＨＮＳ、ＣＬＤＳ）的
少数民族比例则高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均超过 １０％。 这些差异可能与各调查覆盖的省份有关。

综上所述，各调查的样本在区域、城乡、性别、年龄、教育、婚姻、民族等结构上均与 ２０１５ 年

小普查存在一定的差异，并且这些差异均可不同程度地追溯至各调查的调查目标和抽样设计等

方面。 当然，除了这些因素之外，抽样实施过程、无应答情况、加权调整等都可能影响样本结

构。 此外，对于追踪调查而言，由于样本追踪相对困难，经过多轮调查后，其样本结构与调查

时点的总人口结构产生一定偏离亦属正常现象。 归结来看，抽样设计（特别是 ＰＳＵ 和 ＳＳＵ 抽中

数量及在地域空间的分散情况）会直接影响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而调查过程中其他可能引发

误差的环节（如户内访问对象的选择、被访者的应答情况等）会进一步导致样本结构的偏离。
上述比较揭示了各调查可能存在的样本结构偏离情况。 当然，作为参照标准的 ２０１５ 年

小普查数据同样会由于抽样框设定、概念定义（测量）和漏报误报等原因而存在结构偏离。
因此，并不能据此判断各调查数据质量的好坏。
５　 样本结构偏离对统计分析结果的影响

为考察样本结构偏离的后果，本文将选取各调查数据中共有的变量，构建相同的模型，比
较统计分析结果。 此处构建模型的目的不在于讨论因果关系，而仅在于揭示样本结构偏离可

能给统计分析结果带来的影响。
５．１　 样本界定、变量选择及模型设定

由于各调查的目标总体存在差异，在进行对比分析时，应考虑研究总体不同对分析结果的

影响。 为此，本文在选择样本时采取了两种策略。 一是直接使用全样本。 尽管目标总体存在差

异，但在既往研究中，各调查数据均被广泛视为能够代表全国总体情况。 本文旨在揭示这种做

法的潜在问题。 二是限定统一年龄范围。 将各调查纳入分析的样本限定在 １８～６４ 岁①，以构建

一个更具可比性的研究总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因总体差异而导致的样本结构影响。
本文选择受教育年限和自评健康作为因变量。 二者均为基础变量，且分别为连续变量和

分类变量，可以呈现不同模型设定下样本结构偏离的影响。 受教育年限由最高学历转化得

到。 自评健康的测量题干在不同调查中略有差异：ＣＦＰＳ、ＣＧＳＳ 和 ＣＬＤＳ 中对应的问题为“您
认为自身的健康状况如何？”；ＣＨＮＳ 为“与同龄人相比，您的健康状况如何？”；ＣＨＦＳ 则是让

被访者评价家庭成员“与同龄人相比的健康状况”②。 本文统一将各调查中的自评健康变量

转化为“健康与否”的二分类变量。 ＣＳＳ 因在 ２０１５ 年未测量自评健康，无法参与这一比较。
受限于“各数据共有”的要求，自变量仅选择性别、年龄、民族、户口、婚姻、所在区域这些

基础变量（自评健康模型中的自变量还包括受教育年限）。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文构建模

型仅作比较之用，而非真正检验受教育年限和自评健康的影响因素，所以尽管模型设定可能

存在缺陷，但对模型结果的比较仍是有意义的。
在模型构建过程中，本文综合考虑了各调查数据的权重设置、变量设置、变量处理方式以

①

②

“１８～６４岁”这一年龄范围是综合了所有调查中的最高年龄下限（１８ 岁）和最低年龄上限（６４ 岁）的结果。
测量方式（包括问题的题干表述和选项设置（如对称或单侧）等）也会影响统计分析结果，此处暂

不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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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目标总体，建立了几组不同模型。 首先，由于加权与否可能会影响分析结果，本文先建立了

一组不加权模型，比较各调查数据分析结果之异同，再建立一组加权模型，考察加权后各调查

数据分析结果之异同。 加权时，本文控制了各调查的 ＰＳＵ。 其次，考虑到 ＣＨＦＳ 中没有民族

变量，本文还设置了包含民族变量的一组模型和不含民族变量的一组模型，以考察变量设置

的影响。 再次，年龄变量（在自评健康模型中则是年龄变量和受教育年限变量）可以有连续

型和类别型两种处理方式，其意义并不相同。 为此，本文分别采用连续变量和分类变量两种

操作化方式各构建一组模型，并比较分析结果的异同。 最后，考虑到目标总体差异的影响，本
文还比较了各调查数据在全样本与统一限定年龄范围的样本之间的分析结果之异同①。

在相同的模型设置下，本文考察的是：同一自变量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和方向在不同调查

样本中的异同。 显著性反映的是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在总体中是否存在，事关因果关系能

否成立，是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方向的异同则关涉研究结论及理论检验。 本文不讨论回归

系数具体数值的大小。
５．２　 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因素模型

表 ３ 展现了不同调查样本中受教育年限影响因素模型的回归结果。 在相同的模型设置下，
民族和婚姻两个变量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和方向在不同调查样本间存在差异。 民族变量在

ＣＨＮＳ 样本中呈现不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其他调查样本中则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 婚姻变量

中，有配偶变量的系数在 ＣＦＰＳ、ＣＧＳＳ、ＣＨＦＳ、ＣＳＳ 的样本中显著为负，在 ＣＨＮＳ 的样本中显著为

正，而在 ＣＬＤＳ 样本中为负但不显著；离婚或丧偶变量的系数在 ＣＨＮＳ 样本中为负但不显著，在
其他调查样本中则显著为负。 正如前文所述，各调查样本的民族结构及婚姻结构存在明显差

异；而回归结果表明，在相同的模型设置下，民族和婚姻两个变量在不同调查数据中呈现出不同

的显著性和作用方向，这体现了样本结构对统计分析结果的影响。

表 ３　 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因素模型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变量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ＣＨＦＳ２０１５ ＣＨＮＳ２０１５ ＣＬＤＳ２０１４ ＣＳＳ２０１５

性别（参照组＝女性） １．２７７∗∗∗ １．３９５∗∗∗ １．１００∗∗∗ １．３４７∗∗∗ １．３７９∗∗∗ １．４７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７） （０．０２１） （０．０６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６８）
年龄 －０．１３９∗∗∗ －０．１３１∗∗∗ －０．１２０∗∗∗ －０．１２８∗∗∗ －０．１２９∗∗∗ －０．１３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民族（参照组＝少数
民族）

１．３０１∗∗∗ ０．２８１∗ ０．０９８ １．０２８∗∗∗ ０．９９４∗∗∗

（０．０９５） （０．１２７） （０．１０５） （０．０７７） （０．１３３）
户口（参照组＝农业） ３．８１８∗∗∗ ３．８２１∗∗∗ ３．８４４∗∗∗ ３．４５５∗∗∗ ４．２３１∗∗∗ ３．８６６∗∗∗

（０．０６３） （０．０７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６４） （０．０４９） （０．０７２）
婚姻（参照组＝未婚）
　 有配偶 －０．２１４∗ －０．４１３∗∗∗ －０．１０９∗∗ ０．７９７∗∗∗ －０．１３４　 －０．６２３∗∗∗

（０．０９０） （０．１２０） （０．０３５） （０．１４７） （０．０７８） （０．１３１）

① 为节省篇幅，本文仅呈现了每个因变量的一组模型结果，其他模型结果可联系作者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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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变量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ＣＨＦＳ２０１５ ＣＨＮＳ２０１５ ＣＬＤＳ２０１４ ＣＳＳ２０１５

　 离婚或丧偶 －０．７２１∗∗∗ －０．９５２∗∗∗ －０．９７５∗∗∗ －０．００５　 －０．７２４∗∗∗ －０．９９５∗∗∗

（０．１４６） （０．１６８） （０．０５９） （０．１９３） （０．１４８） （０．１９７）
所在区域（参照组＝
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０．５９０∗∗∗ ０．５２１∗∗∗ ０．４４８∗∗∗ ０．５４５∗∗∗ ０．２８２∗∗∗ ０．４４６∗∗∗

（０．０７４） （０．０８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８２） （０．０６４） （０．０９３）
　 东部地区 １．０１２∗∗∗ １．３２７∗∗∗ ０．８８９∗∗∗ １．３４３∗∗∗ ０．４７２∗∗∗ ０．９３１∗∗∗

（０．０７３） （０．０９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７９） （０．０５７） （０．０８７）
截距项 １０．３８９∗∗∗ １２．４１０∗∗∗ １２．３１４∗∗∗ １２．０４９∗∗∗ １１．２７１∗∗∗ １２．０８５∗∗∗

（０．１１４） （０．１７１） （０．０４０） （０．１７５） （０．０９８） （０．１７７）
观测值 ２０７６２ １０８６７ １０３９６０ １２７３９ ２２１６２ １０１７８
Ｒ２ ０．３７６ ０．４６６ ０．４２５ ０．３９９ ０．４０７ ０．４１１

　 　 资料来源：根据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ＣＧＳＳ２０１５、ＣＨＦＳ２０１５、ＣＨＮＳ２０１５、ＣＬＤＳ２０１４、ＣＳＳ２０１５ 中相关数据计

算整理得到。
注：①∗∗∗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后表同。 ②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后表同。

表 ３ 中的模型均未经加权处理，为此，本文还建立了一组加权模型进行对比。 首先，在加

权后，同一变量在不同调查样本间的回归结果差异发生变化，各调查样本不仅在民族和婚姻

两个变量的回归结果上呈现出差异，还在所在区域变量的回归结果上出现差异。 其次，即便

是同一调查样本中的相同变量，其作用也随加权调整而发生了显著变化。 例如，在 ＣＧＳＳ 样

本中，民族变量在加权前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加权后其作用则变得不再显著；在 ＣＦＰＳ 样本

中，有配偶变量在加权前呈现显著的负向作用，加权后则变为不显著的正向作用。 加权调整

仅改变了案例权重，也即样本结构，因而由此导致的结果差异能更直观地反映样本结构对统

计分析结果的影响。
在上述比较中，由于 ＣＨＦＳ 样本中缺少民族变量，导致基于该样本建立的模型与基于其他

调查样本所建立的模型仍不完全一致，这也可能影响比较结果。 为消除这种影响，本文在加权

模型的基础上继续建立了剔除民族变量的受教育年限影响因素模型。 结果显示，相较于完整模

型，在剔除民族变量的模型中，婚姻变量的回归结果在不同调查样本间依然存在差异，但所在区

域变量的回归结果差异却消失了。 可见，是否加入民族变量会影响整个样本的联合分布，进而

影响统计分析结果。 这揭示出样本结构（特别是变量的联合分布）对统计分析结果的影响。
上述模型将年龄视为连续变量，本文在加权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年龄由连续变量转换

为分类变量，考察改变变量处理方式后的统计分析结果差异。 结果显示，将年龄变为分类变

量后，各调查样本在婚姻变量和所在区域变量上的回归结果差异也较先前有所变化。 这表

明，对变量的不同处理方式也会影响统计分析结果，而且不仅会影响被调整的变量自身的回

归结果，还会影响到其他相关变量的回归结果。
本文还对比分析了统一限定各调查样本年龄范围（１８～６４ 岁）后的模型结果，以考察在目

标总体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样本结构差异对统计分析结果的影响。 结果显示，统一限定年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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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各调查样本在婚姻变量和所在区域变量的回归结果上仍存在显著差异，但这种差异又不同

于基于各调查全样本的回归模型之间的差异。 这也体现了样本结构（多变量联合分布）的影

响，即限定年龄范围后，各调查样本内部的年龄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婚姻、所在区域、受教育水

平等结构，乃至这些变量之间的联合分布都发生了变化，进而改变了统计分析结果。
基于上述分析可见，如果某项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民族，并想要讨论各民族间教育获得

的差异问题，那么由于各调查样本得出的统计分析结果不一致，该研究便无法得出确切的最

终结论。 如果在模型中继续增加变量，样本结构随着社会分组的改变将发生更多变化，基于

不同调查样本的统计分析结果也将显现出更加复杂的相互矛盾现象。 这或许就是基于不同

调查数据的研究会得到不同甚至相悖结果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模型中，３ 个基础特征变量———性别、年龄、户口在不同调查样本

中均呈现出完全相同的显著性和作用方向，即男性、年轻、具有非农户口的群体普遍有更高的

受教育水平。 这种一致性反映了社会现象及其背后结构的稳定性，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规律

的体现。 从这一视角来看，各调查数据间统计分析结果的比较可以被视为一种稳健性检验，
若在样本结构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基于各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仍然有共性，则不仅说明

结果稳健，更表明其真实地反映了潜在的社会现实。 这有助于加深对社会结构的理解。
５．３　 自评健康的影响因素模型

本文将再以分类的自评健康为因变量构建一组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以考察不同模型

设定下样本结构对统计分析结果的影响。 由于 ＣＳＳ２０１５ 未包含自评健康变量，以下分析仅比

较基于其他 ５ 个调查数据的回归结果。
如表 ４ 所示，各调查样本同样在多个变量的显著性和作用方向上呈现出差异。 其中，

性别变量在 ＣＨＮＳ 样本中呈现不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其他调查样本中则均呈现显著的正

向影响；民族变量在 ＣＨＮＳ 样本中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在其他调查样本中，其影响均不

显著；户口变量的系数在 ＣＦＰＳ 样本中不显著，但在其他调查样本中均显著为正；婚姻状况

对自评健康的影响仅在 ＣＨＮＳ 样本中显著，在其他调查样本中则均不显著；所在区域变量

中，中部地区变量的系数在 ＣＦＰＳ 和 ＣＨＦＳ 样本中不显著，但在其他调查样本中均显著为

正。 这些结果同样表明，样本结构可能是导致统计分析结果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而且这

种有差异的统计分析结果无法用于检验相应的理论。 比如，在讨论离婚或丧偶对自评健康

的影响时，基于 ＣＨＮＳ 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前者对后者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基于其他

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则表明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此时，离婚与丧偶对自评健

康的影响到底如何，就形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自然无益于检验相关

理论。
与受教育年限模型相似，本文针对自评健康模型也建立了加权模型、剔除民族变量的模

型、将年龄与受教育年限转换为分类变量的模型，以及统一限定各调查样本年龄范围的模型。
在这些模型中，变量处理方式和各变量联合分布的变化同样导致部分变量的显著性和作用方

向较先前有所改变。 然而，年龄变量和受教育年限变量的回归结果在基于各种调查数据的各

类模型中均表现出一致性，即年龄越小、受教育年限越长的群体的自评健康状况越好。 这种

一致性也可以被视为社会因素影响的稳定性。



　 １ 期 刘文博　 周　 皓　 样本结构与方法论陷阱：基于中国大型社会调查数据的比较分析 １３５　　

表 ４　 自评健康的影响因素模型

Ｔａｂｌｅ ４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Ｓｅｌｆ⁃Ｒａｔ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变量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ＣＨＦＳ２０１５ ＣＨＮＳ２０１５ ＣＬＤＳ２０１４

性别（参照组＝女性） ０．３８４∗∗∗ ０．２２２∗∗∗ ０．１４０∗∗∗ ０．１０４ ０．２１８∗∗∗

（０．０４３）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７２） （０．０４６）

年龄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５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６∗∗∗ ０．０８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７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民族（参照组＝少数民族） ０．１２４ ０．０７８ －０．３３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７０） （０．０９６） （０．１２０） （０．０７０）

户口（参照组＝农业） ０．１０３ ０．２１１∗∗ ０．３１２∗∗∗ ０．１７５∗ ０．３９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７９） （０．０６０）
婚姻（参照组＝未婚）

　 有配偶 －０．１２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７５ ０．６１０∗∗ ０．１９７
（０．０９８） （０．１３４） （０．０４３） （０．２０４） （０．１０４）

　 离婚或丧偶 －０．０１５ ０．１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５０１∗ －０．１７６　
（０．１２３） （０．１５７） （０．０５６） （０．２３６） （０．１４１）

所在区域（参照组＝
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０．０３０ ０．１７５∗∗ ０．００３ ０．３０９∗∗∗ ０．１６６∗∗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６） （０．０２４） （０．０８４） （０．０５７）

　 东部地区 ０．１４２∗ ０．５１０∗∗∗ ０．５５５∗∗∗ ０．６５８∗∗∗ ０．５９４∗∗∗

（０．０５６）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８８） （０．０５５）

截距项 ３．２０４∗∗∗ ２．６８５∗∗∗ ２．５８２∗∗∗ ３．２６６∗∗∗ ３．３３０∗∗∗

（０．１２１） （０．１８８） （０．０５４） （０．２５８） （０．１４０）
观测值 ２０７５８ １０８６２ １０３５８９ １２６２８ ２２１６１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７ ０．１２７ ０．０７０ ０．１２０
ＬＬ －７７８０ －４５１１ －３８０７９ －３２１８ －７１５６

　 　 资料来源：根据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ＣＧＳＳ２０１５、ＣＨＦＳ２０１５、ＣＨＮＳ２０１５、ＣＬＤＳ２０１４ 中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得到。

６　 结论、讨论与建议

６．１　 结论和讨论

本文从抽样设计方案、样本结构、统计分析结果 ３ 个方面对比分析了我国 ６ 个最具代表

性的大型社会调查，得到 ４ 个主要结论。 第一，各调查采用的抽样方法基本相似，大多为多阶

段、分层 ＰＰＳ 随机抽样法，但各调查在具体的抽样过程（包括抽样框覆盖范围、分层原则、各
级抽样单元的抽取方式与数量、户内抽样原则等）上存在较大差异。 第二，各调查数据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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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特征变量的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异，并且各调查的样本结构均与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的样本结

构存在一定偏离。 第三，样本结构偏离会导致统计分析结果的差异，在相同的模型设定下，基
于各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既存在反映共性社会现实的一致之处，也在某些变量的显著性

和作用方向上呈现出差异性。 第四，目标总体限定、权重设置、变量设置及操作化方式的调整

均会改变样本内变量的联合分布，并显著改变统计分析结果。 若样本结构本身存在差异，这
些调整可能会进一步改变基于不同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之间的差异。

上述分析表明：国内各大型社会调查的样本结构均与全国人口总体结构存在一定偏离，
这使得基于相同模型但不同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呈现出显著差异。 这在一定程度上回

答了这一问题：在利用均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不同调查数据分析同一研究问题时，为何会得出

不同的结论。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基于抽样调查数据的社会科学定量研究主要遵循“假设—演绎”的

实证范式，其核心目标在于理论检验，即利用抽样调查数据检验由理论推导得到的假设，并回

应理论的适用性。 然而，假设检验的基本前提是样本结构与总体结构一致；若二者之间存在

较大偏离，则无论采用何种高级统计方法，得到的结论都无法真正反映社会现实。

以图 ２ 为例：假设 Y０
－　

是虚无假设对应的假设值，黑色实线为研究总体的分布，样本 １ 代

表与总体结构一致的某个样本，样本 ２、样本 ３、样本 ４ 则分别表示 ３ 种与总体结构存在偏离

的样本。 如图 ２ 所示，在虚无假设为真的条件下：样本 ２ 中假设显著且为负向；样本 ３ 中假设

显著且为正向；样本 ４ 中假设为正向但不显著；基于样本 １ 所得出的结论则与总体无显著差

异。 这 ４ 种差别较大的结论事实上与假设的正确性及其背后的理论无关，仅与样本和总体之

间的偏离程度有关。 可见，样本结构在假设检验过程中具有基础性和重要性。

图 ２　 不同样本分布下的假设检验结果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ｅｓ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Y0

总体分布 样本1分布

样本3分布 样本4分布样本2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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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样本结构偏离对定量研究的方法论影响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 ３ 个方面。
其一，导致统计推断失效。 假设检验中存在两类错误：一类是弃真错误；另一类是纳伪错

误。 这两类错误都与抽样误差相关。 通常情况下，抽样总误差共有 ３ 种来源：抽样变异、抽样

偏倚、非抽样偏倚（加里·Ｔ·享利，２００８）。 其中，后两种来源共同构成偏差（Ｂｉａｓ），其通常

是非随机的，并决定着总误差的大小。 利用结构存在偏离的样本进行统计推断时，未被识别

的偏差会被全部纳入残差中，导致用于推断估计的抽样方差不再是纯粹的随机抽样变异，而
是包含了抽样变异和偏差，并且由偏差决定大小（必然会大于抽样变异）。 由此造成的后果

是：假设检验中的接受区间由于抽样方差受偏差影响而扩大，统计推断中的显著性水平 α 不

再真实反映仅由随机抽样变异引起的弃真错误概率，进而得到有偏的统计结果与研究结论，
最终导致统计推断失效。 因此，避免这两类错误的前提是样本对总体具有代表性。 基于有代

表性的样本计算得到的统计量（包括抽样方差）才能被用于推断总体。
其二，掩盖或扭曲真实的变量关系。 基于结构有偏的样本得出的结论只能反映总体中与

该样本对应的部分人群（子总体）的共性，而无法反映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共性，即其所揭示的

并非社会的普遍规律。 若结构有偏的样本遗漏了研究总体中的某些群体（尤其是少数群

体），那么研究结论将无法捕捉到作用于该群体的社会机制，从而掩盖其独特性。 若样本结构

的偏离程度较高，那么基于偏离样本所得的结论甚至可能严重扭曲真实的社会规律。 总之，
样本结构偏离不仅会导致统计推断失效，还会使研究者得出有悖于社会现实的结论，阻碍人

们正确认识社会规律。
其三，导致因果推论失灵。 探索社会现象中的因果规律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目标。 定量研

究不仅发展出被称为因果推论“黄金准则”的实验方法，还针对难以实施实验的大样本情境，
发展出工具变量、倾向值匹配、断点回归、双重差分等准实验方法，这些方法共同构成社会科

学因果推论的重要路径。 然而，样本结构偏离对因果推论构成了巨大挑战。 本研究团队曾利

用仿真实验数据考察样本结构对因果推论的影响，发现样本结构偏离会使因果推论叠加抽样

过程、调查过程和数据处理过程的选择性以及进入实验的样本选择性，从而使分析样本中的

实验组和控制组均无法代表其各自对应的总体，进而导致因果推论中的实验效应估计量产生

偏差，并且这一问题无法通过统计手段得到根本解决（周皓，２０２３）。 因此，在样本结构有偏

的情况下，无论采用何种巧妙的研究设计都无法避免因果推论失灵。
总之，样本结构偏离会引发多维度的方法论陷阱。 基于有偏样本得出的结论，既无益

于理论检验与实践应用，也会损害定量研究的学术公信力。 这也提醒数据使用者：样本结

构对统计分析的影响是基础且关键的，若忽略样本结构而一味追求高级的统计方法，很可

能陷入方法论陷阱。 换言之，定量研究不能简化为秀方法、雕模型、玩设计；相反，方法、模
型和设计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之一是确保样本本身的重要属性———代表性与随机性，尤其

是代表性。
６．２　 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研究人员（数据使用者）和调查机构（数据提供者）两个方面提出

建议，以期规范学界对调查数据的使用，避免定量研究陷入样本结构偏离带来的方法论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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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研究人员，本文具体提出 ５ 条建议。 第一，应仔细研读各类调查提供的技术文件，从
目标总体、覆盖范围、抽样方法等方面系统理解调查的抽样设计方案对样本结构的潜在影响，
避免陷入样本结构偏离带来的方法论陷阱。 第二，应基于研究目标选择合适的调查数据，应
特别注意到目前已有的各种大型社会调查数据可能只适用于总体性的因果关系讨论，而并不

适用于对特定子群体的推断。 比如，在讨论作为子群体的流动人口的问题时，利用各调查数

据估计的流动人口总体规模与现实规模存在一定偏离。 第三，应重视数据的缺失处理和加权

调整。 数据的缺失处理和加权调整均会改变样本结构，处理不当可能会造成样本结构的“二
次偏离”。 因此，应科学评估数据缺失的影响，选择适当的缺失处理方式。 第四，应重视对分

析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当前各种抽样调查普遍存在的局限，研究者可通过“样本替

换”等方式对比基于不同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以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第五，需对所

用调查数据的样本代表性进行充分评估或说明。 样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研究总体，直接

决定了从统计分析结果中得出的结论可以推广到怎样的范围。
对于调查机构，本文建议其提供有关调查各阶段抽样单位及相应权重的更详细的信息，

使研究人员在分析过程中能够尽可能地还原抽样过程。 同时，调查机构可提供更翔实的技术

文档，包括调查设计、抽样设计、数据质量评估、缺失值填补以及数据使用注意事项等内容，使
研究人员能更恰当地使用数据。

全国性大型社会调查的实施总是十分困难的。 已有的这些大型社会调查不仅为记录我

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变迁提供了充分的信息，也为繁荣我国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作出了重

要贡献。 本文无意否定各项调查的贡献与作用，只希望提醒数据使用者深入理解、正确使用

调查数据，正确研判数据分析结果，以准确认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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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ａ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ｕｎ⁃
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ｌｏｇｉｃ ｂｙ ｗｈｉｃｈ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Ｆｉｒｓ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ａｌｍｏｓｔ ａｌｌ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ｅｍｐｌｏｙ ａ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 Ｓｉｚｅ （ＰＰＳ） ｒａｎｄｏｍ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ｙ ｅｘｈｉｂｉ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ｕ⁃
ｎｉｔｓ ａｔ ｅａｃｈ ｓ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ｉｎ⁃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ｎｏｔａｂｌｅ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ｅｘｉ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ｋｅｙ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ｅａｃｈ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ｉａｔｅｓ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Ｔｈｉｒ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ｅａｄ ｔｏ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ｙｉｅｌｄ ｂｏｔｈ ａ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ｓｈａｒ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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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 Ｉｔ ｅｍｐｌｏｙ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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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ｅ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ｉｔｆａｌｌｓ ｔｈａｔ ｏｆｆｅｒ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ｕｎ⁃
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ｙ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ｄｒａｗｎ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ｉｎ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 Ｔｈｅｏ⁃
ｒ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ｔ ｅｘｔｅｎｄ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ｍｏｄｅ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ｄａｔ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ｕｓａｇｅ ｉ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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